
开栏的话

案例是最好的普法教材。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丰富法治宣传方式，动态开展以案说法，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促进各界监督、引导社会风尚，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不断满
足各族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今日起，本报开设“卓玛说法”栏目，通过刊发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案
件”，诠释“大道理”，实现“审理一案、受益一片”的效果，形成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敬请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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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通讯员其武张译月肖全记
者娄梦琳）9月13日，西藏军区某部官兵收到
一面地方群众送来的锦旗，送旗人黎先生紧紧
握住该部分队领导侯昭伟的手连声道谢。

这份感激，源于 1 天前的惊险一幕。当
时，驻守在国道318旁的该部某分队官兵接到
地方群众求助，称有一辆满载物资的大货车侧
翻在营区附近的水沟中，造成交通严重堵塞。

接到求救信息的侯昭伟没有丝毫犹豫，迅
速带领分队官兵赶往事故现场。抵达现场，只
见一辆大货车翻倒在路边，货物散落满地，分队
官兵立即展开救援，将货车司机从驾驶室救出，
卫生员随即对其进行伤情检查和医疗救助。

在确认司机身体无大碍后，官兵又迅速
对货物进行转移。由于车辆受损变形严重，
加之雨天路滑，给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困
难。但官兵们毫不退缩，雨水夹杂着汗水湿
透全身，毅然坚持在救援现场，经过近2小时
的紧张救援，成功将全部货物转运。

“真的不需要专门感谢，保护人民生命和
财产安全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接过锦旗，分
队官兵说道。

本报拉萨讯（记者 赵文慧）近日，拉萨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开展“强体魄·健心智·凝合
力”趣味体能心理团辅活动，以轻松活泼的

“运动+疏导”的形式筑牢队伍“心防线”。
在活动准备阶段，结合前期站里组织的

“心理成长 为爱幸福”心理健康沙龙及公安部
心理健康服务工作队专家们提出的建议，此
次活动紧紧围绕“协作、解压、聚力”三大核心
设计项目，既有考验体能与配合的竞技类环
节，也有侧重心理压力释放的游戏类环节，有
效强化了团队协作与互动体验。

在“松鼠和大树”“五毛一块”活动环节，民
警们化身“运动健将”，在划分的区域内快速研
判、反应迅速，既锻炼了反应能力，也在奔跑和
呐喊中释放了压力；“翻纸牌”活动环节，民警
们分工配合，注重团队战术意识，在一次次成
功配合中强化彼此信任。在活动过程中，民警
们互相帮助协同配合，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挑
战，增强了团队归属感和协作意识，也进一步
提升了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图为执法调查支队机关党支部与山南边境管理支队普玛江塘边境派出
所党支部开展党建联创联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宗追卓呷摄

“一夜暴富”，还是血本无归
本报记者 王香香

【基本案情】
无论是全国还是全区范围内，近年来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比较常见，组织、参与诈骗的
人员被判刑，老百姓因上当受骗、财产遭受损
失的情况时有发生。

作为开栏第一期，卓玛法官从近年来我
区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梳理出一件跨境电信
诈骗案件。

基本案情：陈某根据赵某某的安排前往国
外，加入诈骗团伙。陈某在明知道赵某某从事
网络诈骗犯罪的情况下，还把自己的微信、支付
宝、银行卡跟手机绑定以后交给赵某某，方便对
方进行收款、转账等诈骗活动。之后，陈某自己
又在相关社交平台上，用虚构的身份专门寻找
并添加李某等女性为好友，再由团伙里的其他
成员接着诱骗李某在网络平台投资理财。李
某前后被骗共计408万余元，其中有20万余元
直接打到了陈某的银行卡里。

【法院审理】
这起案件，经过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

某加入境外诈骗团伙，不仅为诈骗团伙提供
银行卡和资金支付结算账户，还在团伙中负
责“引粉”，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已经构成诈骗
罪。考虑到陈某犯罪后自首，在团伙中起次
要作用，属于从犯，也自愿认罪认罚，最终法

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二年二
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法官说法】
卓玛法官为什么选取这起案例作为第一

期讲述的内容呢？
在本案中，实施诈骗和被骗的对象，在主

观意识上都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首先，从
实施诈骗的一方看，陈某是在知道自己出国
所做的“工作”就是诈骗的情况下，仍然主动
前往。其次，从被骗的一方看，当李某遇到骗
子以所谓“低投资、高回报”等噱头进行引诱
时，贪便宜的心态作祟，想要“一夜暴富”，从
而踏进了对方设下的圈套，最终落得个血本
无归。当被骗的追悔莫及时，骗子们正在为
自己又完成了“一单”而“欢呼”。

卓玛法官选取这个案例还有一层考虑：
尽管现在全社会，不管是网络、电视、学

校还是各党政机关，都在努力宣传防范诈骗
知识，可还是有人放松警惕、上当受骗。有的
人到周边一些国家游玩时，被骗入电信诈骗
组织，教训惨痛。还有的人总幻想着“天上掉
馅饼”，别人一说“高回报”就心动转账，结果
自己辛苦挣来的、攒下来的钱，都被骗子挥霍
一空，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加上近年来，电信诈骗的手段层出不穷、
花样百出。有的冒充公检法机关，以涉嫌洗

钱、贩毒等罪名恐吓受害人转账；有的以高额
投资回报为名，诱骗受害人陷入虚假理财陷
阱；有的以AI换脸技术、冒充被害人亲人，骗
取钱财。这些骗局严重威胁大家的财产安
全，甚至人身安全。

在这里，卓玛法官要提醒大家：在外要谨
记，安全是第一；挣钱不容易，谈钱要警惕；别贪
小便宜，转账概不理。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提高
防范意识，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远离诈骗陷阱。

【法条链接】
说完了被骗的后果，卓玛法官还想告诫

大家，在防止自己被骗的同时，更不要参与诈
骗，不然将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不信你看，
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
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自首】犯罪以后自动
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
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第二十七条【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
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二条【罚金数额的确定根据】判处

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的缴纳】罚金在判决指

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
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
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
的财产，应当随时缴纳。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
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
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物品的处理】犯罪分子
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
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
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
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
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如果很不幸，你已经是诈骗团伙的一员，
卓玛法官规劝你尽快向公安机关自首，还有
机会获得从宽处理。除了上面说到的自首、
从犯等规定，我们有其他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
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共讲守边事同心齐奋进
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开展党建联创联建活动

本报拉萨讯（通讯员宗追卓呷记者赵文慧）为进一步整合党
建资源，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联共建、共同提高”的党建
工作新格局，近日，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法调查支队机关
党支部一行17人前往山南边境管理支队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与
该所党支部开展“强化党性修养·锤炼过硬作风·培育奉献精神”
为主题的党建联创联建活动，共同打造集“理论学习、实践锻炼、
作风养成、服务群众”于一体的党性教育平台。

执法调查支队机关党支部一行人员重点参观了普玛江塘边
境派出所警营文化建设和荣誉室，详细了解该所成立以来光荣的
戍边史，以及近年来在党的建设、边境管控、主动服务和融入西藏
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成绩，全方位展示了“与其苦熬浪费生命，
不如苦干燃烧青春”的所训精神。随后，联建双方召开“共讲守边
事，同心齐奋进”交流座谈会，与会民警代表结合各自岗位实际，
从扎根边疆的生活细节到边境维稳管控的工作重点，展开了务实
高效的交流，在思想碰撞中凝聚起维护西藏政治社会安全和口岸
边境稳定的共识与力量。

双方党组织负责人纷纷表示，将立足共建平台和协议框架，突
出实战、实用、实效要求，进一步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共享先进经验
理念，不断丰富双方在党建引领、服务中心主业方面的交流合作，推
动基层党建从“单一作战”向“协同共进”升级，提升捍卫国门安全、
维护口岸稳定、服务经济发展水平，为全面夯实党在西藏边境地区
的执政根基、筑牢守土固边的钢铁长城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拉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开展趣味体能心理团辅活动

突发交通事故
西藏军区某部官兵紧急救援

图为执法调查支队机关党支部与山南边境管理支队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合影。 本报通讯员宗追卓呷摄


